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

(⒛ 12年 5月 31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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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为了规范突发

屮件应对JTi动 ,预防和减少突发刂Ⅰ件的发

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 F,件 引起的严

重社会危害,提高突发事件应对效能,保
护人民生命财产安仝,根椐 《中华人民共

和阀突发单件应对法》,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省行政区域

内突发申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

瞥、0急处 ,l勹 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

应对lf动 ,适 ll本办法。

第三条 〔突发事件概念) 本办法所

称突发单件,足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 要采取应急处置

梏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卫牝 Ji件和社会安全书件。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乍事件级别分为特别重

人、重大、较人、一般。法律、行畋法规

或者闷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突发

当件的分级标准按照目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应急管理原则和体制〕 突

发事件应刘工作坚持以人为本 ,预防为主、

预防与应急桕结合的原则,建立统一领导、

综含协调、分类倩理、分级负责、属地肯

理为+的应急箐理体制。

第五条 〔应对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足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行政领帚机关。

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书件应

对工作负责;涉及两个以 卜行政区域的 ,

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

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

政府共冂负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按照法律、法规和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

职责负责突发驻件应对的响关工作,并指

导、协助下级人Fk政府及其桕应部门做好

突发 jJ件 应对I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书处依法做好所转区域突发事件应对的

有关△作。

第六条 〔协调组织体系) 县级以 卜

人民政府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统一

领导、综合协调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

下级人民政府丌展突发单件应对工作。突

发萼件应急委员会由本级人民政府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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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驻地巾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

装擎察部队的负责人组成,主 任由本级人

民政府行政首长担任。县级以 L应急管理

办公室具体 lˉ 责本级人民政府应急委员会

日常工作。县级以⊥人民政府恨据T作需

要,可 以设立突发事件 专项应急指挥部 ,

组织、协调、指挥相关类别突发事件应对

工作。

第七条 〔应急体系建设规划〕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细织编制突发扌件应急

体系建设规划,将共纳入回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并 组织实施。突发夺件应急、体

系建设规划的内容应当包括:突发扌件应

急预案体系、风险评估体系、应急队伍体

系、监测预筲能力、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答层应急能力、应急平台体系、科普宣教

体系、刂后恢复与亟建能力、科技文撑体

系建设等内容。

第八条 〔风险评估〕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突发∮件风险评估制度,对

叮能发生的突发华件进行综合性评估,减

少突发巾件的发牛,减轻突发事件的影响。

第九条 〔经费保障〕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将突发艹件应对工作经费列入财

政预箅。财政预算的顶各赍应当优先保障

突发书件应急处置和救援所需费用。

第十条 〔专家队伍建设〕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选聘有关专业人员,建立突

发芈件应对工作 令家队伍,为 突发艹件应

对工作提供分析评估、决策咨 淘和处置

建议。

第十一条 〔区域协作与联动机制 )

县级以⊥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与驻地中冂人

民解放军、中冂人民武装誓察部队,以 及

有关驻陕单位的联动机制,加 强与相邻地

区之问的协作,狗 效预防和处詈突发享件。

第十二条 〔信息公开) 县级以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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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建立健全突发事件信虑公开制度 ,

完善信嬗发布和发言人制度。

第十三条 〔社会动员机制) 县级以

卜人民政府建立社会动员机制,指导所在

地的单位建立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机制和责

任制,组织开展应急宣传、培训、演练等

桕关活动,+u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防范风

险的意识,提高仝社会的避险、自救、互

救能力。鼓励公民、法人和共他组织为应

对突发事件T作提供物资、资金、技术支

丰午矛口扌局

"曾

。

第十四条 〔社会组织协助) 工会、

共肯团、妇联、红十宁会、慈善协会等社

会组织,应 当结合各自工作特点,协助人

民政府做好突发
·
lJ件应对工作。居民委员

会和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第十五条 〔本级人大监督)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做出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

令,应当及时公布,并在三日内报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突发事件应

急处Ⅱ工作结束后,应 当在二个月内向本

级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做出专项工作

报告。

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十六条 〔工作责任制〕 各级人民

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突发革件应对工作实

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建立健全⒛ 小时值守

应急管理制度 ,落 实应急管理责任,及时

处罟、上报突发事件。

第十七条 〔应急预案制定)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突发
·
P· 件应急预

案体系。县级以 L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突发

刂件总体应急预案,组织制定 白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筝件



等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根椐各自的职责和本级人民

政府桕关应急预案制定突发事件部门应急

预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芋处应当根

据⊥级人民政府及共有关部闸的应急预案 ,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刂件应急顶案。属

民委员会、忖民委员会根椐实际情况,可

以制定相应的突发±
·件应急预案。

第十八条 〔单位应急预案) 下列荦

位应当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具体的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一 )矿 山、建筑施工单位 ;

(二 )易 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l、 放射

性物品等危险物 n° l的 Ⅱi产 、经苘、储运、

使用单位; (三 )供 (排 )水 、发 (供 )

电、供油、供气、供热、交通、通信、广

播电视、江河堤防、水库大坝等经茼管理

申位; (四 )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医

院、金融证券交易场所、车站、机场、港

口、码 头、体 育场 (馆 )、 南 (市 )场 、

休闲娱乐场所、宾馆、饭店、公园、旅游

景区 (点 )等经营行理羊位; (五 )大型

群众性活动的主办单位; 〈六)前五项规

定以外的大中型企qL; (七 )法律、法规

规定的J专他申位。

第十九条 〔应急预案内容) 应急预

案应当对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突发刂i件

的顶防与预瞥机制、处置程序、应急保障

措施以及书后恢复与重建桔施等做出具体

规定。应急预案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第二十条 〔应急预案制定要求〕 制

定应急预案应当进行风险隐忠排查、风险

源安全分析 ,明确具体的防范措施、处置

程序和责任范田,进行必要的推演、专家

评审,增强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

实用性和操作性。

第二十-条 〔应急预案修订)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JJ部 门佃j定 的总体应急预

案、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台、预案每三年

至少研究修订一次。J专他应急顶案应当结

合实际情况适时修订完羔。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应急预案编

制部门、带位发现应急预案不妥的,应 当

及时修订。

第二十二条 〔应急预案备案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

当向其上一级人民政府各案;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枸关部门制定的突发事件部门应急

预案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一级主管部

门备案;街道办事处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应当向派出共的人民政府各案。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贝会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向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遒办事处备案。本办

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荣位制定的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应当向其南关主管部门或者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备案。

第二十三条 〔应急预案指导监督〕

县级以上应急筒理办公室负责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制定、修订的指导监督工作。

第二十四条 (应 急队伍建设)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依托公安消防等专业队伍建

立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国t资源、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水利、

农业、林业、卫 JJ、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地震等部门,应当根据斋要 ,采取多种形

式,建立专

"L应

急赦援队伍。县级以 L人

民政府及其构关部门。J以 建立 Fh成 年志愿

者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从荸易燃易爆物

品、危险化学物品、放射性物】△等的生产、

经芮、储运、使用和从事矿山、建筑施工

的人型经营管理。。位应当建立Fn本 单位职

工组成的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其他唯位应

当建立山本单位职△组成的兼职应急救援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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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匣当加强综合性

应急救援队伍与专业、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的含作,联合培训、联合演练,提高合成

l/急 、协同应急的能力。

第二十五条 〔应急培训) 县级以 L

人民政府建市健仝突发事件应急符胛培训

制度 ,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应当将应急胥

理知识教育纳人到教学内容,对负有处世

突发事件职责的人员进行培训。建立应急

救援队伍的单位应当加gi对应急救援专业

人员的技能培训。

第二十六条 〔应急救援物资保障)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应急敉援物资、应急

处王装备和生活必需品等应急物资的储备

保障和调剂供应制度,完善重要应急救援

物资的监 rˉ 、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

送体系。设区的市和突发驺件易发、多发

地区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应急救援物

资、生活必需淠l和 应急处置装备的储备制

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与有关企业签

订协议,保障应急救援物资、座急处置装

备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给。鼓励单位

不Π个人自备自救lx急物品和生活必需品。

第二十七条 〔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与

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修订城乡规

划,应当根据人凵密度、城市规模、突发

巾件危害种类和特点等应急需要,合理确

定应急igf难 场所,统笄安排应急避难场所

所需的交通、供水、↓k电 、排污等基础设

施建设。已有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基础设

施不符合应急需要的,当地人民政府、桕

关所有权人或者筒理使用带位应当采取防

范措施,制定改造方案并组织实施。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将城镇各类广场、绿地、体

育场、公园、公共人防工程、学校操场等

适宜场所 ,确定为紧急疏散避难场所。紧

急疏故避难场所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和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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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并向社会公布。

使用单位负责维护、

其所有权人或者管理

常璎 ,保 证其正常

使用。

第二十八条 〔宣传教育〕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共有关部闸、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革处应当组织丌展应急知识的宣传

普及活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企

业事业单位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宣传普及

突发事件应对知识。各级各类学校、幼儿

园和面向未成午人的公益事业申位应当廾

展突发事件应对知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安

舍意识和自救 △÷救能力。教育⊥管部门应

当对学校、幼儿园开展突发事件应对知识

教育进行指导和监督。新闾媒体应当采取

多种形式,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

自救百救知识的公益宣传。每年5月 12卩

为突发事件应对知识宣传日。

第二十九条 〔应急演练)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共有关部闸、乡锁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突发小件应急预案 ,

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只级

以上应急常理办公室应当加强对应急演练

的督察指导。突发事件易发、多发地区的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本办法第十八

条规定的单位每年至少廾展一次有针对性

的应急演练。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每年

组织二次以⊥应急、避险和白救互救演练。

第三十条 〔应急示范点建设)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基层应急管理示范

点,总结扦i广 经验,提 高突发婪件应对

能力。

第三十一条 〔安全防范〕 县级人民

政府l/当 组织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容

易引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

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训查、登记、

风险评估,定期进行检查、监控,并责令

狗关申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省和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引发

特别重大、重大突发 0I件 的危险源、危险

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组织进

行检查、监控,并责令有关申位采取安全

防范措施。县级以 L人 民政府应当按照规

定向社会公布已登记的危险源、危险区域。

第三十二条 〔危险源、危险区域管理

责任) 危险源、危险区域的单位应当加

强对危险源、危险区域的自查、监控和风

险评估,发现舁常情况应当采取应对措施 ,

并报告⊥级主筒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公

安、冂土资源、环境保护、交通运输、水

利、农业、林业、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眚

理竿部门,应 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危险

源、危险区域的带位的安全措施的监督检

查。乡镇人民政府、衙道办事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经

常性地组织排查突发筝件隐忠,对发现的

异常情况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在危险源、

危险区域进行检查、排查时,相关单位和

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三条 〔危险源、危险区域信
`息

数据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危险源、危险区域的信启、数据库,实行分

类分级管蹿和动态监控,实 时更新和分析

数据信启。

第三十四条 〔应急通讯保障〕 电信

运营企业应当保障突发爿i件应对通信系统

畅逦,保障应急指令的传输。无线电管理

部门应当提供突发事件应刈专用频率,实
施必要的监lml和干扰排查等技术保降。

第三十五条 〔应急平台体系) 省人

民政府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统一标

准、整合资源的原则,建立以省级应急指

挥平台为中心,设区的市、县 (市 、区 )

应急指挥平台与专业应急指挥平台为支撑 ,

移动应急指挥平合为辅助的仝省应急平台

体系。应急平台系统应当具备突发事件的

监测监控、预测预弩、信息报告、综合研

判、辅助决策、指挥调度、异地会商、·
0

后评估等功能。应急平台建设应当充分利

用现有专业系统资源,实现互联互通和信

息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第三章 监测与预警

第三十六条 〔突发事件信息系统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一的突发事

件信嬗、系统,汇 集、储存、分析、传输有

关突发事件的信息,实现上下级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和监测网点的突

发事件信息互联互通,加 强跨部门、跨地

区的信启交流与情报合作。

第三十七条 (信 息收集〕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应当逦

过多种途径收集突发事件信息。县级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信息报告员制度 ,

聘请相关人员担任突发事件专职或者兼职

信启报告员。获悉突发事件信息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 当立即通过 110报

警电话等各种渠道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或者有关专业机构报告。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共消关部门建立突发事件报告

激励制度 ,鼓励信启报告员、社会公众积

极报告突发事件信启、。

第三十八条 〔信息报告规定)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共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专业机构应当按照ln家

有关规定、上级人民政府的要求和下列规

定报告突发事件信扈: (— )发生较大、

重大和犄别重人突发事件,或 者即将发生

和已经发生的社会安全事件,应 当立即报

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常部门,必
要时可越级上报; (二 )可能引发重大和



特别重大突发筝件的预测、预斡信息,应

当立即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及共有关主管

,F门 ; (三 〉一股突发事件,但 刂I件本身

比较亟要或者发生存重点地区、特殊时问

的,应当立叩报告 卜一级人民政府及其洧

关}衍部门; (四 )法定节假 口、重要会

议和正大Jr动 等特殊刚期,实行每口报告

制度;(五 )及时续报突发刂件处置进展

恬况,直至应急处廿工作结束。有关单位

和人员报送突发垆件信启应当及时、客观、

真实、准确,不 得 迟 报、谎 报、Ⅰ芮报、

漏报。

第三十九条 〔突发事件监测〕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建立专业监测和社会监测桕

结合的突发事件监测体系,建立健全基础

信息数据库 ,对可能发′t的突发事件进行

跨部门、跨区域、跨灾种的综命监测。县

级以 L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做好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享件的监

测工作,及时报告异常信息。

第四十条 〔突发事件预警〕 县级以

卜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誓制

度。。I以 预噤的自然灾害、书故灾难或者

公共卫生事件 ,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

性增人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椐

法律、法规和冂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

布相应级别的预宵瞥报,决定并宣布有关

地区进入预擎期,问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

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 向当地驻

军和司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

人民政府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刂件应对法》第

四十lL条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采取相应预

弩级别的措施。

第四十一条 〔预警调整与解除) 发

布突发事件预瞥的人民政府根据事态发展 ,

适时调整预筲级别,重新发布,并采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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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预警级别的措施。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

生突发筝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发布预

斡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宣布解除预警,解

除预謦措施。

第四十二条 〔偏远地区预警系统建设)

~H级以⊥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偏远地区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的

建设,建立与通信、广播电视网络等之间

的信息传输通道,提高偏远地区应对突发

华件的能力。

第四章 应急处置与救援

第四十三条 〔应急处置与救援〕 突

发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

织处苘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启动桕应

的应急预案,组织有关部门,调集应急救

援队伍,动员社会力量,按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回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九条、第

F·十条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受到自

然灾害危害或者发生小故灾难、公共卫 Jl

」j件的单位 ,应 当启动本单位的应急预案

进行先期处置,同时上报相关情况。

第四十四条 〔应急救援保障〕 处置

突发扌件期问,铁路、公路、航空、水路

等lH关运输唯位应当确保救援人员和物资、

设备优先运输、通行。处贳突发书件瑚间 ,

配备统一应急通行标志的交通工具兔交通

行赍用。应急逦行标志 |H省 交通达输主管

部闸负责制作和发放。自然灾害、,·故灾

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按照履行统

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的要求,医疗救护

和卫生防疫申位应当实施紧急救治和防疫

措施,通信、供 (排 )水 、发 〈供)电 、

供气、供热等公共服务单位应当立即抢修

损坏的公共设施。

第四十五条 〔应急信息发布〕 履行



△

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

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加强对

突发+件发生原因和性质的研究、判定 ,

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消关突发事件事态

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

第四+六条 (宣 传报道〕 广播电视

台、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应当坚持止面

宣传引导,根据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

织处置突发享件的人民政府堤供的情况 ,

及时、客观、真实向社会公布有关信嬗、,

做好宣传报道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编造、传播有关突发身i件 丰态发展或者应

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第四十七条 (救援管理〕 参加应急

救援△作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服从履行统-领

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的

统一指挥和安排,有序参加应急救援△作。

第四十八条 〔财产征用〕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共有关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 ,

必要时可征用荦位和个人的财产。征用时

应当向被征用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只应急处

置征用手续并登记造册。被征用的单位或

者个人拒不接受应急征用的,征用执行人

员在情况紧迫,并 目没有其他替代方式时

可以强制征用。财产征用人员不得少于二

人,并署名备查。被征用的财产使用后,实

施征用的人民政府应当返还被征用人。财

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不能继

续使用、无法返还的,应当给子合邓补偿。

第四十九条 〔自救互救〕 突发事件

发生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

组织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 ,

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 自救互救 ,

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第五章 事后恢复与重建

第五十条 〔防止措施〕 突发事件的

成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履行统

-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节件的人民

政府应当停止执行应急处置措施,冂 时采

取或者继续实施疫病防治、疫情或者灾害

监控、污染消除、宣传疏导以及心理危机

干预等必要措施,防止发生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次生、衍生芋件

或者重新引发社会安仝事件。

第五十一条 〔事后评估) 突发事件

应急处王工作结束后,履行统-领导职责

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专业人员,调 查、分

析突发筝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损害结果 ,

对信启、报送、应急决策与处王等应对工作

进行评估。

第五十二条 〔恢复重建与安抚〕 突

发夺件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突发事件实际情况,组织编制恢复、重

建规划,依法做好恢复、重建和救助、救

治、康复、补偿、抚慰、抚恤、安置以及

心理干预等工作。

第五十三条 〔救灾款物管理与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应当加强对抢险救灾、救济救助、

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适时向社会公开

救灾款物的分配和使用情况,自 觉接受审

计、监察机关和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公众的

监督。捐赠人有权查询其捐助款物分配和

使用情况。

第五十四条 〔保险理赔) 保险机构

应当为突发事件发生地的投保人办璎理赔

手续提供便利条件 ,主动及时按照合同约

定做好保险理赔△作。突发事件发生地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

民政府、街遒办事处、届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有关单位应当为投保人出具办理



保险理赔的相关证明。          发事件,或者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一
第五十五条 〔年度评估和顸测) 县 致发生次生、衍生事件的;(二)迟报、谎

级以⊥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闸每年年初对 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串件的信息,或者    i
上年度突发刂件应对工作进行评估,总结 逦报、报送、公布虚假信启、,造成后果的;

经l/r教 训,对 ●l能发生的突发唪件进行顶  (三 )未按规定及时发布突发事件警报、采

测,提出应对拮施。           取预擎期的措施,导致损害发生的; (四 )

第五十六条 〔奖励与抚助) 各级人 未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处放突发书件或者

民政府对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做出突吐i 处置不当,造成后果的;(五 )不服从 卜级

贡献的荦位和个人,应 当给子表彰奖励。 人民政府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统一

在应对突发小件中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 领导、指挥和协调的;(六 )未及时组织开

冂家和集体财产牺牡的,应 当按照lJ家 有 展′L产 向救、恢复重建等善后工作的;    |
关规定批准为革命烈士。县级以⊥人民政  (七 )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应急

府对在突发串件应对工作中伤亡的人员给 救援资金、物资的;(八 )不及时归还征用

子抚恤、救助。             的申位和个人的财产,或者对被征用J丬产

的申位和个人不按规定给予补偿的。        i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援 引规定) 违反本办

法规定的其他行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第五十七条 〔公职人员法律责任)   口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小H关法律、法规的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狗关部门违反本 规定处罚。                  i
办法规定,不履行法定妙|责 的,由 共上级

行政机关或者行政监察部门责令改正;有      第七章 附  则

下列怙形之一的,根据情节对直按负责的

主竹人员和共他直接责仟人员给了处分:   第五十九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

(一 )未按规定采Hk预防措施,导致发生突 ⒛12年 10月 1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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